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关于2018年5月9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18年5月9日我局分别对3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8年5月9日－2018年5月15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材源木材加工厂新建木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3号
	2018年5月9日

	2
	关于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的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4号
	2018年5月9日

	3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张友刚家具厂新建木质板式家具及木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5号
	2018年5月9日


乐中环审〔2018〕13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材源木材加工厂
新建木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材源木材加工厂：
你单位报来《新建木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高岩塘村4组，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5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现有厂房2908平方米，购置安装旋切机、打皮机、断木机、上木机等主要设备及辅助配套设备10余台（套），外购原木作为原材料，建设形成年产21000立方米原木旋切单板的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20-03-255028】FGQB-0050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土主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运营期不涉及喷漆、刷漆和烘干等工序。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5月9日

乐中环审〔2018〕14号

关于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人造板的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来《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的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景胜路488号乐山市金凤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3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厂房2258平方米，购置安装多层单面热压机1台，单层多面热压机1台，天然气导热油炉（模温机）2台，另有3.5吨叉车1台，外购刨花板、多层实木板、高中密度纤维板为原料，外购三聚氰胺浸渍纸，形成年产30万张生态免漆装饰板的加工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02-03-251660】FGQB-0033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达标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不涉及三聚氰胺浸渍纸的制作、粘胶剂胶合以及喷漆工序，严禁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5月9日

乐中环审〔2018〕15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张友刚家具厂
新建木质板式家具及木材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张友刚家具厂：
你单位报来《新建木质板式家具及木材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悦来乡犁头湾村4组，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6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利用现有厂房5000平方米，购置安装裁板机、封边机、打孔机、旋切机等主要设备及辅助配套设备20余台（套），外购成品木质板材和原木，建设木质板式家具生产线和木材加工生产线，形成年产11000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和10000立方米原木旋切单板的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21-03-251906】FGQB-0036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还田还林综合利用，不外排。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运营期不涉及喷漆、刷漆和烘干工序。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5月9日

